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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薪水—你的合法權益 
D E D U C T I O N  F R O M  P A Y  –  Y O U R  L E G A L  R I G H T S  

 

1. 僱主能在我的薪水中扣錢嗎？ 

目前通常來說不可以。你的僱主只能以以下的理由扣除你的薪水﹕     
（1）入息稅或類似的扣除，或（２）用來支付醫療保險、工會費、或  你
同意參與的退休計劃。亦即是指你的僱主基本上是不可以用任何其它的理
由扣除你的薪水。 
 

2. 如果我令公司蒙受金錢損失或毀壞了公司財物，僱主可以扣除薪
水作為賠償嗎？ 

僱主不能夠因為你偶然的過失或意外，令到公司招受任何的金錢或財
物損失，而扣除你的薪水。即使是因為你的“錯誤”而導致這類的損失，
它們都應算入僱主的經營成本內。例如，在你換班時，收銀機裡的錢少了
，僱主也不可以要求你填補該項誤差。 

 
例外：嚴重瀆職、不誠實、故意 

 
缺勤如果僱主能証明因為你嚴重瀆職、不誠實或故意（例如偷竊）行為，
而令僱主蒙受財物的損失，有關的薪水扣除或許合法。不過，你的僱主不
能單憑指控就可以扣除你的薪水；他需要有証據証明你是嚴重瀆職或者不
誠實造成了公司損失。 

 

何謂“嚴重瀆職”？ 

 

缺勤嚴重瀆職是指你故意不遵守僱主的合理守則，而導致金錢上的損失。
舉例：你的僱主要求你使用計數機去計算出售貨品的成本，但你拒絕使用
計數機而造成了收費太低的錯誤，這就屬于嚴重瀆職。另一方面，如果你
只是忘記使用計數機，又或許你使用了計數機，但忘計加上某一項目（引
致收費太低）的話，你或許不用填補損失。 

 

缺勤加州勞工專員不會因為有財物損失或者錯誤的發生而自動假設這是僱
員的嚴重瀆職所造成的，因此，如果你因為計算上出錯、記錄錯誤的標售
價，或收錯顧客的錢等，僱主都不能扣除你的薪水作為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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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僱主不能扣除我的薪水去填補損失，他可否對我作出其他處
分？ 

基本上，無論你的過失是基於簡單的失誤、嚴重瀆職、不誠實或別有
目的，僱主都可以對你作出處分。但僱主不可以將財物的損失負擔加於你
身上，除非他能証明你是嚴重瀆職、不誠實及故意犯錯。 

 

雖然僱主可以因你造成的財物損失，而對你作出處分。但他不可以因
為你反對非法的薪水扣除，而對你作出處分（請參閱下面的第７項）。 
 

4. 僱主可以扣除我的薪水去抵銷我欠他的債務嗎？ 

目前你可能因為購物、支付貨款或多付的薪水而欠下僱主的錢。如果你確
實欠僱主錢，你可以在有限度的情況下被扣除薪水。法律有清楚的條文去
保障你的薪水，而僱主在扣除（或要你付還債務）薪水時，要遵守以下的
步驟： 

 

•  你仍然是僱員時，老板扣除你的薪水去抵償債務或多付的薪水，  
要經你書面授權才算合法。每次發薪時的扣除額只能是你所指定  
的數目，該數目不能超過每次發薪的２５％。 

 

• 如果你辭職或被開除時，仍然欠僱主錢，你的僱主不可以作一次  
性的扣除“lump sum”，或在你最後薪水支票中扣除欠款的總數
。僱主只能扣除你同意償還的數目，如果他試圖扣除更大的款項以   
加快還債速度的話，可能會被罰。（詳情請參閱法律援助會-勞工
法律中心出版的《獲取離職工資》一文） 

 

5. 如果我上班遲到，僱主可否扣我薪水？ 

如果你上班遲到，僱主可以扣除你的薪水。但是，他只能扣除你遲到
那段時間的薪水。例如，你每小時工資是十元，你遲到半小時，僱主最多
只能扣你五元。 

 

6. 如果僱主非法扣除我的薪水，我該怎麼辦？ 

如果僱主拒絕退還非法扣除的薪水，你可以到加州勞工專員辦公室提
出申訴。在電話本“政府”一欄內會列出有關電話及地址。如果你已經沒
有為該僱主工作，而勞工專員裁決僱主是無理扣除你的薪水，你或者可以
向僱主拿取罰金。（詳情請參閱法律援助會-勞工法律中心出版的《獲取離
職工資》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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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果僱主因為我反對扣除薪水而作出報復，我該怎麼辦？ 

目前僱主不可以因為你反對不合法的薪水扣除，或因為你向勞工專員提出
申訴，而對你作出包括開除在內的報復行為。即使事後表明老板並沒有非
法扣除薪水，你仍然會受到保障。如果僱主報復，你可以向勞工專員提出
被報復的申訴，或者將僱主告上法庭。 

 
 
這份文件試圖為大家提供準確、簡明的有關就業方面的加州法律常

識。不過，由於法律以及法律程序時有變化以及解釋不同，勞工法律中心
不能保證傳單的內容是最新的，也不能為內容被運用的結果負責。讀者不
應完全依賴這裡提供的資料，你應該就個人的特殊情況，向律師或者有關
機構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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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你遇上有關勞工法律的疑難問題，請致電法律援助會-勞工法

律中心的中文專線﹕(415) 593-0066 

法律援助會-勞工法律中心是一個非牟利機構，專門免費為低收入的勞工
階層提供和工作就業有關的法律諮詢服務。本中心的二十四小時諮詢服務電話
專線是 415-864-8208。你也可以打電話給中心的中文專線 415-593-0066 尋
求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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